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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遂与未遂问题是刑法理论界常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点。对于司法实践而言，现在己到

亟待解决纷争、确立标准、准确把握的时候。本文根据抢劫

罪属于结果犯为理论基础，并与结合犯的原理有机地结合起

来，论证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以及度量的尺度。 关键

词： 抢劫罪 既遂与未遂 在司法实践中，对抢劫罪既遂与未遂

的界定，由于立法机关和司法解释机关一直未能作出明确的

规定，往往导致对相同的事实情况，在不同的司法机关，或

者在相同的司法机关不同的时段内，常常作出截然相反的裁

决。出现如此局面的原因，主要还是理论界对此问题争议较

大，莫衷一是，较有影响的主要有：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

《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将第一格量刑档次的，理解为基本

构成的抢劫罪；将第二格量刑档次的八种情况，理解为加重

构成的抢劫罪。在加重构成的抢劫罪中，又将其中之一抢劫

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理解为结果加重犯；将其他七种情

况，理解为情节加重犯。并认为：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

标准，只适用于基本构成的抢劫罪，而不适用于加重构成的

抢劫罪；八种情况既是情节加重犯或结果加重犯的标志，同

时也是其加重的犯罪构成齐备与否的标志，因此八种情况的

抢劫罪只有构成与否的问题，而无既遂与未遂的问题。⑴、

⑵ 也就是说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均不存在既遂与未遂问

题的理由。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是否实际抢得财物作为区分



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理由是：从我国《刑法》第236条的规定

看，抢劫罪为一种侵犯财产的犯罪，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

法获取财物是达到既遂状态的标准，而抢劫致人重伤、死亡

与入户抢劫等共同作为加重量刑的情节，而不是衡量抢劫既

遂与未遂的标准。⑶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侵犯人身权利作

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只要行为人在着手实行抢劫过程

中，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施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

不论财物是否到手，均构成抢劫既未遂；只有既未抢到财物

，又未伤人的，才属于抢劫未遂。⑷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以

“财物到手”和“致人重伤、死亡”与否作为区分本罪既遂

与未遂的标准，即：抢到财物但没有伤人的，或者没有抢到

财物，但致人重伤、死亡的，均属既遂；没有抢到财物，但

致人轻伤的，为未遂。⑸ 该观点实与第一种观点相似，只不

过对一般情节的抢劫行为中，明确否定了既未抢到财物但又

致人轻伤害的还存在抢劫既遂的问题。 第五种观点，认为应

以是否属于结合犯而对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掌握不同的标准。

一般情节的抢劫行为中致人轻伤和加重情节中致人重伤、死

亡的情况是结合犯，其他则不是结合犯。对属于结合犯的抢

劫罪，抢夺财物本身有可能未得逞，但不论是否抢夺到财物

，只要侵犯人身的行为构成了独立的罪名，均应以抢劫既遂

论；对不属于结合犯的抢劫罪，应以是否取得财物为既遂与

未遂的标准。⑹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理论界的观点尚且

难以统一，何以能保证司法实践中遇此问题时不产生混乱呀

？由此说明，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故有必要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以利于司法

实践中的统一把握。 笔者主张，应以抢劫行为是否构成结果



犯作为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并辅以是否构成结合

犯作为检验该问题的尺度。即：没有抢到财物，也没有致人

轻伤的，为未遂；抢到财物的，或者虽然没有抢到财物但致

人轻伤、或者属于结果加重犯的（即致人重伤、死亡的），

均为既遂而无未遂；包括“入户抢劫的”在内的情节加重犯

亦存在既遂与未遂问题。分析论证如下： 分析以上观点的异

同，不难看出：对行为人劫得了财物，无论数额多少都属于

既遂，均不持异议；对结果加重犯中不存在抢劫未遂的问题

亦趋成共识。争议的焦点是对“入户抢劫的”等情节加重犯

，以及既未抢得财物但已致人轻伤而又不属结果加重犯、情

节加重犯的一般抢劫行为，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 将八种情

况中“致人重伤、死亡的”，理解为结果加重犯，而将“入

户抢劫的”等七种情况，理解为情节加重犯是有道理的，对

此已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无分歧。但从法理上讲，结果

加重犯、情节加重犯，不是《刑法》分则规定某项罪名的犯

罪构成标志，而是具体运用刑罚时的量刑情节，说到底属于

犯罪情节的范畴，与犯罪构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况且，我

国《刑法》也根本没有将某项罪名的犯罪分为基本构成和加

重构成之别，原因是犯罪构成没有高、低级的层次之分，或

者说我们不应该把犯罪构成分为基本构成，以及在此基础上

，有更高一级的犯罪构成。如果说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

为加重构成的话，那也只能是犯罪情节的构成要件，而不是

犯罪构成要件。因为犯罪构成是将行为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

行为应具有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并与《刑法》的规

定相衡量，从而得出犯罪成立这一法律结论的具体评价标准

，它裁断是行为人所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也是研



究分析刑事责任、犯罪形态、罪数、量刑等刑事法律问题的

基础。而犯罪情节裁断的是犯罪行为构成犯罪以后，根据其

社会危害性的具体程度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犯罪构成解决

的是犯罪成立的基本问题，犯罪情节解决的是犯罪成立后对

犯罪行为人如何具体量刑的问题，且后者依附于前者，后者

的成立必须以前者的成立为条件。不可想象没有犯罪构成，

犯罪情节从何谈起？故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混淆、等同

对待。 一、结果犯的原理是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犯

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应当以是否齐备《刑法》分则规定某

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限。我国《刑法》总则理论对故意

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区分的标准主要采三种学说：一是结果

犯，以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产生《刑法》分则规定的

危害结果，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志；二是行为犯，以行为人

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客观行为是否完成，

而不论危害结果是否产生，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志；三是危

险犯，以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足以造成《刑法》分则

规定某种危害结果处于现实的危险状态，也不论该危害结果

是否产生，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志。在我国《刑法》分则规

定的故意犯罪的有关罪名中，大多是结果犯作为犯罪的完成

形态的，尤以侵财型犯罪的所有罪名均属此列，可见，抢劫

罪属于结果犯，应该是不存异议的。故而行为人实施抢劫的

行为是否造成《刑法》规定的危害结果，是我们立足于界定

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基点。而“入户抢劫的”等情节加重犯

，并不是从结果犯的角度予以界定的，充其量是从犯罪情节

的角度所作的划分，与抢劫罪应该属于结果犯的犯罪形态相

悖，不能成为区分本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 那么，什么是抢



劫罪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笔者认为，应该根据抢劫罪所侵犯

的法益（社会关系），即本罪属双重客体去作实质性的分析

：以抢劫行为是否直接侵犯到被害人两个方面的权利，亦即

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作为我们理解本罪结果犯的落脚点，而

不论其它。因为《刑法》分则之所以将抢劫罪归入侵犯财产

罪之类罪，主要在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劫财，其

行为最终指向的也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而《刑法》作为以

惩治犯罪行为人为对象的强制手段，将重点放在惩处犯罪行

为人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主观罪过，并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权

利加以考虑，则是立法者如此分类的立足点，多数国家的立

法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说立法者对行为人所造成被害人人

身权利的侵犯，可以忽略不计的，原因就是被害人的人身权

利所受到的侵犯，从危害结果上讲，有时甚至远远超过其财

物所受到的侵犯，往往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恶果。我国

的《刑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刑法，它已将保护公民的人身

权利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刑法》第263条对抢劫致人

重伤、死亡的，作出加重处罚的规定，属于结果加重犯。由

此，行为人是否抢到被害人的财物，是分析其抢劫行为是否

产生危害结果的一个方面；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人身权利

中伤（包括轻伤、重伤）、亡的后果，也应是分析其抢劫行

为是否产生危害结果的另一个方面。假如这两方面中任何一

方产生了危害结果，成立犯罪既遂则符合抢劫罪属于结果犯

的原理。因此，那种对既未抢到财物但又致人轻伤结果的，

亦认定为抢劫未遂的观点，是违反抢劫罪属于结果犯的原理

的。 二、是否成立结合犯是检验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尺度 所

谓结合犯，是指刑法把本为数个不同性质的独立的犯罪行为



，依照法律的规定，结合为一个新的犯罪的情形。其特点是

：一为原为数个独立的犯罪，即犯罪的多个性；二为数个行

为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牵连关系、因果关系，即具有关

联性、结合性；三为依据《刑法》规定结合为新的一罪，即

结合的法定性。对抢劫罪是否属于结合犯，理论界主要有三

种观点：1、所有的抢劫罪都是；⑺ 2、所有的抢劫罪都不是

；⑻ 3、只有抢劫致人伤害的和结果加重犯才是，这也是主

导性的观点；⑼ 此外，有论者在主导性的观点的基础上，认

为抢劫罪的结合犯还可能存在于情节加重犯和转化型抢劫犯

之中。⑽ 探讨抢劫行为是否成立结合犯的作用，是可以根据

结合犯的原理，分析出数个行为的结构之中，是否存在《刑

法》原本规定为数个性质不同但又构成独立犯罪的结果，作

为衡量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尺度。这实际上也是从结合犯的

角度，来进一步阐明抢劫罪属于结果犯以界定本罪的既遂与

否。同时也是释疑轻微伤害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他人人身

权利方面所造成的结果，但为什么不能作为抢劫罪中的危害

结果之一的原因所在。 根据法理，就抢劫罪而言，抢劫罪在

主观方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抢劫罪在客观方面包含

二个行为，除其基本行为目的行为，即在行为人非法占有他

人财物的劫财行为之外，还应包括其手段行为侵犯人身权利

方面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行为，并且是侵犯了

刑法保护的另一法益（社会关系），触犯了另一独立的罪名

，且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因具有关联性而具有牵连关系、因

果关系，方成立抢劫罪的结合犯。如果两者相互分离，抢劫

罪本身则不存在。只不过抢劫罪中的手段行为因行为主体的

不同，或者因行为主体选择的侵犯对象、场所的不同而存在



轻重之别而已。因而抢劫罪的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是本罪

行为结构的两个基本形态。由于《刑法》没有规定以劫取他

人财物多少数额为构成要件，故从目的行为上讲抢劫罪不是

数额犯，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且手段行为已产生致人伤、

亡的危害结果，即触犯了受《刑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

而设立的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据此符合结合犯

的特征，依法只能以抢劫罪一罪惩处，这也是抢劫罪中结果

犯、结果加重犯成立结合犯的主要理论依据。故笔者主张，

基于抢劫罪属于结果犯的原理，只有行为人在侵犯他人财产

权利和人身权利两方面所形成的结合犯，才可以得出抢劫罪

不存在未遂问题的结论，并且是检验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尺

度，对情节加重犯也应是如此。换言之，在实施手段行为从

而侵犯人身权利方面，如果只是轻微的暴力，未能构成故意

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则不属于抢劫罪的结合犯，仍可以

视是否劫得财物的情况，来判断抢劫罪的既遂与否。 需要着

重说明的是，在抢劫罪中，“入户抢劫的”等情节加重犯仍

属手段行为，只不过《刑法》从行为的方式、场所、对象等

方面入手，意图更加充分、有效地保护他人的财产权利和人

身权利，将其特别予以重视，作为情节加重犯予以加重处罚

，属于特殊的手段行为，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故笔者将情

节加重犯又称之为加重情节行为。在情节加重犯（加重情节

行为）中，应当说“入户抢劫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持枪抢劫的”的三种情况，在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基

础上，分别触犯了侵犯非法侵入住宅罪、招摇撞骗罪、冒充

军人招摇撞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罪名，都符合结合犯的

原理而应属于结合犯。⑾ 但该三种情况的情节加重犯所涉及



的四项罪名均属行为犯，也就是说与此相对应的该三种情况

的情节加重犯，是从行为的角度所作的界定，这充分证明《

刑法》将实施这三种行为作为抢劫罪加重处罚的情节为已足

，而不论财物是否得手的危害结果有无产生，其既非结果犯

，亦非结果加重犯。因此，笔者认为，该三种情况的情节加

重犯虽属结合犯，但碍于抢劫罪属于结果犯的特殊原因，而

不属抢劫罪的结合犯，故并不能以此作为检验抢劫罪既遂与

未遂的尺度。由此，将刑法理论中结果犯与结合犯的原理有

机地结合起来，是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问题切实和有效的

方法。以“入户抢劫的”为例，如果行为人入户抢劫后，其

实施的行为侵犯他人人身权利造成危害结果已构成轻伤害的

，则成立另一独立的故意伤害的罪名，应属抢劫罪的结合犯

，该行为虽仍属情节加重犯，但由于已造成他人人身轻伤害

的结果，应构成抢劫既遂，而谈不上抢劫未遂的问题；如果

行为人侵犯他人人身权利造成的危害结果为重伤、死亡的话

，亦成立另一独立的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名，则转化为

结果加重犯，仍属抢劫罪的结合犯，但再也不是情节加重犯

了，故更谈不上属于抢劫未遂的问题。反之，行为人入户抢

劫后，既未抢得钱财，又未致人轻伤之结果或者未致人重伤

、死亡加重之结果的，说明其抢劫行为未造成法定的危害结

果，仍属抢劫未遂。 因此，无论是一般情节的抢劫犯，还是

抢劫的情节加重犯，以行为人的抢劫行为在侵犯他人财产权

利和人身权利方面是否成立结合犯作为尺度，乃是检验抢劫

罪中既遂与未遂的有效办法。同时表明抢劫罪的既遂只能存

在于结果犯中，情节加重犯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问题。 三、

情节加重犯没有未遂，背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基于前述



二方面的分析，对抢劫罪的既遂只能存在于结果犯的理解应

该并不困难。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情节加重犯没有未遂

的结论尚存模糊认识：认为《刑法》第263条将“入户抢劫的

”等八种情形的抢劫罪，明确规定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是无条件地应在此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的规定，并以此作为是立法者对抢劫既遂规定的依据；假如

这种情况存在未遂的话，按照《刑法》第23条对未遂犯可以

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将会实际造成在此法定

刑以下的幅度内量刑，不符合立法者作出的严惩此类犯罪的

立法宗旨。 笔者认为，这样理解不免片面，是用静止的眼光

在审视运动着的犯罪这一反复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背离了

哲学上静止与运动的辩证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在对犯罪

的认识上，是可以摸清其常态和规律的，这也是能够构建犯

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原因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构成

要件是静止而不能改变的；但就某一类犯罪、某一项犯罪或

者相同的犯罪，基于行为的手段、性质、危害的结果，甚至

犯罪主体、主观恶性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

说，犯罪又是运动、变化的，其社会危害性也是存有程度差

别的。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结构、体例，《刑法》分则所规

定各罪的量刑标准，是以犯罪既遂为标本的，并没有规定犯

罪未遂的量刑标本，但这并不能得出符合抢劫罪八种情况的

，都属犯罪既遂的结论，因为对犯罪未遂的处罚已由《刑法

》总则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从这点上讲，也并不能得出

“入户抢劫的”等情节加重犯，不存在未遂问题的结论。《

刑法》第5条规定：“犯罪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

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条是我国《刑法》罪刑相



适应的原则，又称罪刑均衡原则的规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是按照所犯罪行和责任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基本含义是

：罪轻规定轻刑、轻判，罪重规定重刑、重判，罪刑相当、

罚当其罪。⑿它既包含以犯罪客观方面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

，又包含适当考虑行为人主观恶性深浅，主体的人身危险性

大小两部分的内容。⒀同时《刑法》第23条第2款又规定：“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款是

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如果对“入户抢劫的”等

情节加重犯，都按既遂犯一律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的幅度内处刑，不问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

、危害结果的有无而不适用未遂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规

则，则不能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有违我国刑法的罪刑

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第263条第二格

量刑档次所规定的八种情况中，并没有从犯罪形态的既遂与

未遂加以考虑。其中对“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加重犯，

主要是从危害结果的程度上考虑加以规定的，由于此种情况

已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死亡的危害结果，不存在未遂的问题

；而对“入户抢劫的”等七种情况的情节加重犯，主要是从

行为方式、对象等方面考虑加以规定的，且在现实生活中，

行为人可能抢到财物，也可能没有抢到财物，或者可能既没

有抢到财物又没有造成被害人的人身伤害，对此均存在既遂

与未遂的问题。 综上，结论如下：在抢劫罪中，具备劫取财

物或者造成他人人身权利(包括轻伤、重伤、死亡的)危害后

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他人财物，又未造

成他人人身权利危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在加重处罚的八

种情况中，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的结果加重情



节不存在未遂问题外，其余包括“入户抢劫的”等七种情况

的情节加重犯，同样存在既遂、未遂问题，其中属抢劫未遂

的，应当根据刑法关于加重情节的法定刑规定，结合未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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